
 

 

深圳市安车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 12 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情况的说明 

 

深圳市安车检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或“安车检测”）拟收购

深圳市亮佳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70%股权，收购完成后上市公司将间接持有临

沂市正直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临沂市兰山区正直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临沂市

河东区正直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山东正直二手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山东正直

汽车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7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四条规定：“上市公司在 12 个月内

连续对同一或者相关资产进行购买、出售的，以其累计数分别计算相应数额。已

按照本办法的规定编制并披露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的资产交易行为，无须纳入累

计计算的范围。中国证监会对本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的累计

期限和范围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第十五条规定：“本办法第二条所称通过其

他方式进行资产交易，包括：(一)与他人新设企业、对已设立的企业增资或者减

资；（二）受托经营、租赁其他企业资产或者将经营性资产委托他人经营、租赁；

（三）接受附义务的资产赠与或者对外捐赠资产。” 本次交易前 12 个月内，上

市公司发生的与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业务范围相同或相近的资产交易事项如下： 

1、增资取得深圳安车昇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昇辉检测”）20%

股权 

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14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对深圳昇辉检测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增资暨对外投资的议案》，公司与深圳邦企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杭州卓辉众赢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就参股

昇辉检测事宜签署了《关于深圳昇辉检测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公司

以人民币 200.00 万元认购昇辉检测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0 万元。2019 年 5

月 21 日，增资事项完成工商变更，安车检测持有昇辉检测 20%的股权。 

2、出资设立青岛荣青顺通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青顺通检测”） 



 

 

2019 年 6 月，公司控股子公司兴车检测出资设立其全资子公司荣青顺通检

测，注册资本为 300 万元。 

3、参与成立临沂市常盛新动能产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临沂基金”） 

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6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对

外投资暨参与成立临沂市常盛新动能产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的议案》，为延伸产

业链，更好地投资机动车检测、智能交通、大数据、环保、智能制造及其他符合

新旧动能转换基金精神的项目，公司与临沂市新旧动能转换基金投资有限公司等

机构就共同投资设立临沂基金签订了合伙协议，约定全体合伙人的认缴出资额为

人民币 50,000 万元，其中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人民币 10,000 万元，占

总出资额 20%。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将上述交易行为

纳入累计计算的标准。 

综上，除了上述资产交易外，上市公司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 12 个月内未

发生其他重大资产交易。 

特此说明。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深圳市安车检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 12

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的说明》之签章页） 

 

 

 

 

深圳市安车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4 月 10 日 

 


